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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

关于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变更保荐机构的 

法律意见书 

 

致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

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）首

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于 2017年 2 月 27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

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创业板发行审核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发审会”）

2017 年第 15 次会议审核通过。 

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[2002]15 号文《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

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所作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

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顾问，就发行人自通过发审会后变更保荐机构事项核查

并发表意见如下： 

发行人通过发审会前，由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城证券”）

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金公司”）作为发行人的联合保荐

机构共同履行保荐职责。经各方同意，为响应相关监管精神，发行人通过发审会

后，中金公司不再担任发行人的保荐机构，由长城证券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

的独家保荐机构，承担保荐机构职责和责任，履行保荐机构义务。 

经核查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发行人上述保荐机构变更事宜对保荐机构和保荐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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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人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没有影响，对发行人上市申请无重大影响，发行人仍符合

发行上市条件。 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，无副本。 

（以下为签署页，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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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《关于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变更保荐机构的法律意见书》之签署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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